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机器设备及补充评估资产
处置相关事宜公告
管理人于2016年10月26日向相城区人民法院提交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拍卖申请书》以及天中评字（2015）第191号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请求相城区人民法院依照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财产变价方案书》进行司法拍卖。
另，管理人查明原评估报告书漏评空调、办公家具及监控设备等，故向苏州天中资产评估事务所提交《补充评估申请书》，该事务所就漏评资产出具了《资产评估申报表》。管理人亦于2016年10月26日向相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《苏州巨欣玻璃工业有限公司补充评估资产拍卖申请书》，请求相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拍卖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公告，如债权人有任何异议，请于3日内向管理人提交书面异议材料。
